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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

次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

次建设项目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交投公路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功小高速公路第三总承

包部第二项目部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迅测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责任区范围面积 
占用土地面积 0 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0.7165 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1300 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6 年（2023 年 12 月至 2029 年 12 月）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受嵩明县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昆明市土地开发整理中

心呈贡分院在昆明组织专家对云南迅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寻甸（功山）至

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次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会前审阅报告、会上听取了编制方

和业主的介绍，对存在问题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1、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

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计算方法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

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2、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次建设项

目位于嵩明县嵩阳街道和小街镇境内，临时用地涉及新春邑社区居民委员会、

墩白村民委员会，各场地均有乡村道路及乡镇公路连接，交通方便。 

3、项目区总面积为 180.3813 公顷，其中主体工程用地面积 179.6648 公顷，

临时用地面积 0.7165 公顷。 

4、本项目临时用地地块共计 4 个，功能分区为施工便道和保通便道，共

计占地面积 0.7165 公顷。目前临时用地未开工建设。 

5、本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为 2 年（2023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临时用地使用期限结束后复垦期为 12 个月（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12 月），后续抚育期为 3 年（2026 年 13 月至 2029 年 12 月），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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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年限为 6 年（2023 年 12 月至 2029 年 12 月）。 

6、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

时用地第一批次建设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

挖损、压占，复垦责任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0.7165 公顷，损毁面积中已损毁土

地面积 0 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 0.7165 公顷。损毁土地类型为旱地 0.0962 公

顷，乔木林地 0.2250 公顷，竹林地 0.0572 公顷，其他林地 0.1254 公顷，农村

道路 0.0315 公顷，坑塘水面 0.1387 公顷，设施农用地 0.0333 公顷，田坎 0.0092

公顷。 

7、根据嵩明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

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次建设项目项目区、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内不涉

及基本农田范围。 

8、根据嵩明县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项目不涉及嵩明县生态保护

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 

9、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

结果基本可信。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0.7165公顷，复垦土地面积为0.7165

公顷，复垦后地类为旱地面积 0.2774 公顷，乔木林地面积 0.4076 公顷，农村

道路面积 0.0315 公顷，复垦率 100%。 

10、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但需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相关措施，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及新的土地损

毁。 

1）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勘测定界范围和

批准的临时用地范围线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

弃物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施工顺序，最大程度降低施工过程

中对地表土地的损毁；（3）在拟损毁场地首先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放保存，

建议顶层熟土与下部生图分开堆放；（4）在施工场地内增加绿地面积及营造周

边防护林，改善和保护了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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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技术措施：（1）临时场地施工结束后，整理场地，覆土回填，配

套道沟渠、水窖等设施；（2）涉及旱地区域，在施工结束后，做好土壤培肥措

施，恢复其原有土地功能；（3）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动态

监测。 

3）生物化学措施：（1）对新增的耕地采用土壤培肥增加土壤肥力；（2）

对于绿化新增的林地，优选当地优势种树，进行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3）对

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4）

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11、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

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12、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290639.26 元，静态亩均投资为 27042.50 元/亩，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

321463.75 元，动态亩均投资为 29910.56 元/亩。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

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

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

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13、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

金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

工作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

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综上所述，《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

次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

的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

基本可行，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专家组原

则同意通过评审，请编制单位按专家组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后，按规定程序上报

备案。 

             专家组组长：段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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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功山）至嵩明（小铺）段改扩建工程临时用地第一批次建

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评审专家组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从事行业 职务职称 

段泽文 云南农业大学 副教授 

徐刚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尚斌善 昆明麦普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秋新选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张瑜 云南远科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